
基础医学院教职工考勤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我院教学和行政管理，确保正常的教学和工作秩序，特制定如下制度：

一、全院教职工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劳动制度和校历出勤。学期结束后休假，

开学时按期返校。

二、教职工按要求参加学校、院部组织的各项会议，如无特殊理由，一般不准请

假。未请假而缺席会议的视作旷会，将按照学校、院部的有关规定处理。

三、教师和教辅人员未经请假缺课、缺勤的视作旷工，将按照学校及院部的有关

规定处理。

四、请假程序：

1. 教师因各种原因不能上班时，应按学校的相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1天以内的

病事假由教研室主任审批，并在院部备案；1天以上及 7天以内（含 7天）的病事假

直接向院长或副院长请假，由院长或副院长批准，报院办公室备案；凡在 7天以上的

病事假 ，应向院长或副院长请假，由学校人事处批准，报校办公室备案，副院长病

事假先直接向院长请假，其他程序同上。

2. 院学生干事、辅导员的病事假，应向院党总支书记请假，具体情况同上。

3. 院领导请假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

4. 病假需提供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生的建议书；事假需有本人的书面申请；

5. 假满上班后，应办理销假手续；假满后如仍需继续休假时，应按规定办理续

假手续，时间在 7天以上的，主要以书面形式续假、销假；

五、全年的考勤出勤率，与年度考核评优评先挂钩。全年累计迟到、早退超过十

次或旷工一天，不得评为优秀或先进工作者。

六、休假种类及相关待遇以校人事处的相关文件中的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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